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市）环准〔2022〕040号

重庆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足208井试采地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代码：2201-500000-04-05-218269）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该新建项目为探明区域页岩气储量、气井产能，试采期约4年，试采期结束后，足208平台勘探井若转为生产井，按要求以纳入区块环评的形式重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线工程、站场工程、公辅工程和环保工程等。管线工程包括新建1条足208平台—足202脱水站的长度为24.8千米集输管线和新建1条足208平台—足203H2平台水池的长度为25.8千米气田水转输联络管线（与集输管线同沟敷设24.8千米，单管敷设1.0千米），管线工程不设阀室。输气规模为150万立方米/天，设计压力8.5兆帕，输送介质主要为足208井经分离气田水后页岩气，不含硫化氢。站场工程新建足208井试采平台，工艺设备包括井口针阀、两相流量计橇、中压除砂橇、分离计量橇、清管发球装置、放散系统等，依托的足202脱水站内新增进站阀组、收球装置等工艺设备。公辅工程包括防腐与阴极保护系统、自动控制、通信工程、排水等。环保工程包括放散系统、废水处理系统等。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
该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项目，已取得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区县市500000202200002号），重庆市能源局组织形成了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论证意见。
项目选线采取避让优先的原则，项目选址选线阶段避让城镇集中区、城乡规划区、人口密集区，项目站场不占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位于足208钻井工程现有征地范围和足202脱水站现有用地范围内，管线不可避免穿越水土保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应取得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在采取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总体符合《生态环境部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规财〔2018〕86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号）相关要求。工程实施仍将对沿线生态环境、水环境等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工程建设导致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31195）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次序，优化施工组织方式。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管道临时堆放和加工、表土堆放等临时工程均布置在作业带内；施工便道充分利用现有道路；表土分层开挖、单独堆放，剥离表土采用防雨布遮挡，妥善保存，后期用于复绿复垦；施工结束后管道中心线两侧5米范围内种植浅根系植物，两侧5米以外的临时占地根据周边植被类型特征进行植被恢复或复垦。采取边开挖、边铺管、边回填、边治理的施工作业方式，临时占地采取编织土袋拦挡或无纺布覆盖，挖方临时堆放处采用遮雨布遮挡，施工期结束后及时开展植被恢复和复耕，施工期避开野生动物的繁殖期，尽量缩短施工周期，避免灯光、噪声对夜间动物活动的惊扰，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将施工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降至最低。严禁在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设置材料堆场、施工便道、施工营地等，运输车辆应避绕风景名胜区核心区、森林公园景点和植被密集区域。
管线穿越河流选择在枯水期施工，同时加强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衔接，妥善安排施工期。优化河流穿跨越方式，开挖施工河段采取围堰施工并做好河水导流，穿越施工后及时恢复河道。禁止土石方、泥浆倾倒入河。
    项目临时占地涉及基本农田、林地等，下阶段设计应进一步优化方案，尽量减少占用数量，并积极衔接相应主管部门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
（二）严格落实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沉淀隔油处理后回用或洒水抑尘，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居民自有设施处理。
试采期废水包括清管废水、检修废水、分离气田水，其中清管废水产生量约2.0立方米/年，依托足202脱水站现有容积为200立方米气田水池暂存后回用于区域页岩气井压裂，无法回用的部分外运污水处理厂处置；检修废水产生量约1.0立方米/年，试采初期分离气田水最大产生量约84立方米/天，检修废水、分离气田水依托足208平台钻前工程现有容积为5000立方米废水池临时储存，由气田水转输联络管线输送至足203H2平台返排液预处理系统，采用化学絮凝+二级过滤预处理后回用于区域内页岩气井压裂，无法回用的气田水外运污水处理厂处理，建设单位应建立生产废水运输台账，记录转运时间、废水量等相关信息。
（3） 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设备采取防“跑冒滴漏”措施，施工场地油品贮存配备防渗托盘、接油盘等设施，防止渗入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试采期站场分区防渗，井口区、气田水池等区域为重点防渗区，防渗性能不低于6米厚渗透系数为1.0×10-7厘米/秒粘土层的防渗性能；工艺装置区等区域为一般防渗区，防渗性能不低于1.5米厚渗透系数为1.0×10-7厘米/秒粘土层的防渗性能；泵站、放散区、出站组撬区为简单防渗区。气田水管线埋地敷设并加强管线维护、泄漏监控，站场设置3处地下水监控井及1处土壤环境质量跟踪监测点，按要求开展地下水及土壤环境质量跟踪监测，避免对地下水及土壤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严格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洒水降尘，密闭运输，站场和穿越施工场地等采取围挡封闭施工，施工车辆密闭运输且运输路线避让城镇集中区，施工场地出口设置临时洗车设施等；加强施工机械设备维护保养，选用优质环保焊条。柴油发电机的燃油废气经设备自带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

试采期天然气在埋地集输管道内密闭输送，正常工况下无生产性废气排放。足208井试采平台检修废气、系统超压等非正常工况下放散废气通过新建放散系统排放；集输管线非正常和事故工况下废气，依托足202脱水站放空系统排放。组织开展管道气体非正常排放控制专题研究，减少非正常工况气体排放。
（五）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和机械设备的平面布局、强化管理、文明施工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运营期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噪声源，对噪声源采取隔声、减震措施，定期维护设备，加强绿化等措施，确保站场厂界环境噪声和周边声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相关要求。
（六）落实固体废物控制措施。施工期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开挖土石方回用于管沟回填，土石方挖填平衡；施工废料外售回收处置，不可回收的交由专业单位处置；穿越公路顶管施工产生的废弃泥浆在防渗泥浆池内过滤除渣后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处置。
试采期清管废渣、检修（除砂）废渣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0.022吨/年，外运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处置；废油漆桶、废润滑油桶等危险废物产生量约0.01吨/年，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求落实相关污染控制措施，危险废物转移必须按照《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要求执行。

（七）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优化路由、站场平面布局和施工方案，远离生态敏感区、集中居住区以及人口密集区；拟建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安全规范和要求。施工期集输管道采取三层PE防腐和阴极保护，管道沿线设置标志桩等警示标识，集输管线和气田水转输管线均配备自动截断的控制系统；水体、公路等穿越段设置套管保护，制定施工期穿越雍溪河段应急措施和预案；生态保护红线穿越段管线接口处设检查井兼事故收集池。强化试采期维护管理，加强与当地相关规划管理的沟通，协助规划部门做好管道、场站周边的规划，配备专职人员巡线并测量管道壁厚，定期清管以减轻管道内腐蚀，检查截断阀、安全阀、放散系统、气田水池及管道泄漏监测系统，加强对雍溪水厂取水点水质监测；站场严格按防火规范布置，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加强管道安全宣传工作，减少第三方破坏活动的发生。制定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按相关规定报送有关部门备案，定期开展应急培训与疏散演练。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项目竣工后，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
四、若项目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按规定接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及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大足区生态环境局日常环境监管，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大足区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6月29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大足区生态环境局，中煤科工重庆设计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